內政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5930號

主　　旨：預告訂定「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１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

三、「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www.land.moi.gov.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地政司。

(二) 地址：台中市黎明路2段503號。

(三) 電話：04-22502160。

(四) 傳真：04-22502372。

(五) 電子郵件：hct@land.moi.gov.tw。

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內政部為鼓勵不動產經紀業提昇經營及服務品質，推行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對於經審查通過之經紀業者發給認證證書及標章，藉以保障消費者權益。爰依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擬具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草案)(以下簡稱本標準)，以作為徵收行政規費之依據。本標準計四條，其要點分述如下：

1、 本標準之法令依據。(草案第一條)

2、 明定本標準應繳之規費項目、繳納時間與金額。(草案第二條)

3、 明定規費繳納後得退費及不得退費情形。(草案第三條)

4、 本標準施行日期。(草案第四條)
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標準之法律依據

	第二條    內政部受理申請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申請人應繳納下列規費:
1、 資格審查費:每一經紀業繳納新台幣肆仟元整。
2、 實地審查費:資格審查通過者，依實地審查之營業處所數計，每一處應繳納新臺幣陸仟元整。
3、 證書費：審查通過者，得申請發給認證證書，每張新臺幣壹仟元整；補發、換發每張新臺幣伍佰元整。
4、 標章工本費：審查通過者，得依營業處所數申請發給標章貼紙；每張新臺幣壹佰元整；補發、換發亦同。
	1、 內政部為辦理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應收取資格審查費、實地審查費、證書費及標章工本費。

2、 明定本標準之規費項目、繳納時間與金額。
3、 營業處所實地審查係以抽查方式辦理，並依實際審查營處所數收取審查費。
4、 新核發證書包含邊框，補發、換發則不含邊框。
5、 為提供消費者辨識，業者得申請發給標章貼紙，該貼紙為PVC防水亮光材質。

	第3條     前條第二款之實地審查費，如有應繳資料不齊或實地審查前申請撤回等情形得予退費。其餘規費經繳納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形，得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外，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1、 明定規費繳納後得退費及不得退費之情形。
2、 規費法第十八條定有誤繳或溢繳規費之退還方式。

	第四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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